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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 

关联交易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交易内容及标的：本公司拟以不超过 2.34 亿元参与新疆美丰

化工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若重整成功，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将成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属于“两高”企业，2019年 11月因经

营亏损、股东不愿继续投入资金等原因，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办理延期

而停产。目前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办理中，能否办理完成，何时能取

得尚存在不确定性。 

 参与重整会存在行业政策、成本控制等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能否参与此次破产重整和交易金额尚需法院裁定，该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

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最终支付的对价以法院裁定的结

果为准。若参与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成功，公司将持有新

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因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丰化工”）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简“供销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与供销集团为同一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统众公司”）控制，本次参与美丰化工

破产重整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价格不超过 2.34 亿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相

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统众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方立 

注册资本：152,629.24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7817997079 

成立日期：2005 年 12月 30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五金交电、矿产品的销售。 

关联关系：统众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统众公司与公司除股权控制关系外，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万元，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万元） 

资产总额 2,430,488.35 2,126,013.98 

负债总额 1,578,072.99 1,250,334.50 

净资产总额 852,415.36 875,679.48 

项目 
2020 年年度 

（万元，经审计） 

2021 年半年度 

（万元） 

营业收入 1,068,329.24 547,238.31 

净利润 15,910.61 24,543.49 

2、供销集团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秋收大道新美小区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苏育彩 

注册资本：9607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900229680462T 

成立日期：1991 年 8月 20 日 

经营范围：农用农药（除剧毒）批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农副

产品、化肥、日用杂品、农用薄膜、金属材料、农用机械及配件、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润滑油、建筑材料、摩托车、粮棉油加工机械、



 

棉机产品、装饰装璜材料、皮棉、棉花功能促进剂、大量元素水溶性

肥料、滴灌带销售；肥料制造、销售；合成复合肥料、微滴灌肥项目、

混配复合肥料制造、销售；仓储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吊车服务；物

业服务、房屋租赁；边境小额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主要业务：农业生产物资的生产和销售。 

关联关系：与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 

供销集团与公司除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外，不存在产权、资产、

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控股股东：统众公司 

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万元，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万元） 

资产总额 158,840.30 104,637.18 

负债总额 104,192.06 77,984.64 

净资产总额 54,648.24 26,652.54 

项目 
2020 年年度 

（万元，经审计） 

2021 年半年度 

（万元） 

营业收入 154,553.76 107,224.97 

净利润 3,298.46 37.48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美丰化工成立于 2011年 1月 19日，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注册地：新疆阿拉尔市二号工业园区玉阿新公路 95 公里处以东，经

营范围：合成氨、尿素、硝基专用复合肥的生产、销售经营；房屋场

地出租。拥有自主商标“大河”牌尿素，主要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



 

产尿素产品，属于“两高”企业。 

股权结构：统众公司出资 3,600 万元，持有 15%的股权；供销集

团出资 11,760 万元，持有 49%的股权；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 6,240万元，持有 26%的股权；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出资 2,400

万元，持有 10%的股权。控股股东为供销集团，也是美丰化工最大的

债权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与统众

公司和供销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美丰化工需安装

CS 系统（安全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氢氮压缩机负压系统防爆装置。

因各股东均不愿再投入资金，美丰化工安全技改未能实施，安全生产

许可证未能办理延期，于 2019年 11月停产。目前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在办理中，能否办理完成，何时能取得尚存在不确定性。 

2021 年 8月，美丰化工负债总额 4.86亿元，资产负债率 108.72%，

债权人供销集团以债务人美丰化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申请对美丰化工进

行破产重整。法院根据供销集团的申请，受理美丰化工破产重整一案。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万元，经审计） 

2021 年 8 月 10 日 

（万元，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775.24 44,736.98 

负债总额 29,659.93 48,599.36 

净资产总额 24,115.31 -3,862.38 

项目 
2020 年年度 

（万元，经审计） 

2021 年 1-8 月 

（万元） 



 

营业收入 12.17 0 

净利润 -1,069.05 -3,581.51 

评估情况：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美丰化工截止 2021 年 8

月 10 日（基准日）的资产价值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新疆青

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涉及的新疆美丰化工

有限公司报表所列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1】第

433 号），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360.09 708.33 -651.76 -47.92 

其中：存货 1,323.71 671.68 -652.03 -49.26 

非流动资产 43,376.89 26,309.94 -17,066.95 -39.35 

其中：固定资产 42,389.28 22,598.19 -19,791.09 -46.69 

无形资产 987.60 3,711.75 2,724.15 275.83 

资产总计 44,736.98 27,018.26 -17,718.72 -39.61 

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的要求，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评估结

论为：截止评估基准日，美丰化工资产评估价值为 27,018.26 万元，

减值 17,718.72 万元，减值率 39.61%。 

四、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新疆

美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关联董事方立回避表决。 

2、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项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3、能否参与此次破产重整和交易金额尚需法院裁定，该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拟不超过 2.34 亿元参与美丰化工破产重整，最终以法院

裁定的价格支付重整对价，完成对美丰化工的重整。重整后，美丰化

工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定价依据 

公司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青松建

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涉及的新疆美丰化工有限

公司报表所列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1】第 433

号，评估基准日：2021 年 8 月 10 日）所列示的评估值 27,018.26 万

元为基准，以不超过 2.34 亿元参与美丰化工的重整，最终能否参与

及支付对价金额以法院裁定的结果为准。若重整完成，美丰化工成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美丰化工的优势 

新疆油气资源丰富，塔里木盆地是油气田发源地，有充足的天然

气供应，美丰化工采用的是天然气制尿素，具有成本优势，美丰化工

由一师阿拉尔市独立电网供电，电力供应充足。 

2、公司为拓展化工板块，衍生化工产业链，弥补化工短板，参

与美丰化工破产重整。美丰化工产品可用于水泥生产脱销和烧碱产品

的生产，延伸阿拉尔青松化工上游产业。 



 

七、风险提示 

1、美丰化工属于“两高”企业，参与重整会存在行业政策、成

本控制等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能否参与此次破产重整和交易金额尚需法院裁定，该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参与美丰化工的破产重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规

划，能优化公司的化工产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参与美丰化工的破产重整的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青松建化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青松建化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青松建化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 日 


